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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注册登录 

用户在浏览器中输入网址：http://hrss.ah.gov.cn/（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或

者 360 安全浏览器极速模式），进入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首页，在“资讯

中心”页面下方的“专题专栏”中点击“专技人员综合管理服务平台”（以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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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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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3 

 

图 1-4 

(1) 已有安徽政务服务网账号的单位，可直接在“法人用户”框中登录，支持账号密

码登录和支付宝扫码授权登录，登录后自动进入本系统。 

(2) 没有安徽政务服务网账号的单位，点击“法人用户”框下方的“注册”，根据安

徽政务服务网提示完成注册。注册成功后，进入本系统登录页，选择 “单位登

录”，点击“前往安徽政务服务网”进行登录。 

(3) 若用人单位为首次登录本系统，点击安徽政务服务网的“登录”后则将跳转到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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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单位注册界面，需完善单位详细信息并“提交”后方可进入本系统。如图

1-5 所示： 

 

图 1-5 

注意：省属单位的属地直接选择“安徽省”，市属单位的属地选择对应市，其

他单位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对应县区。 

(4) 无法在政务网注册账号的单位（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与集团单位共用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），请将单位相关信息提供给所属人社部门，由人社部门发送给系统运

维人员进行账号内置。内置成功后，选择“内置单位登录”，使用内置账号密码

进行登录进入本系统。如图 1-6、图 1-7 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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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6 

 

图 1-7 

二、单位首页 

单位进入系统后，首先进入单位首页。系统首页分别展示待审核信息、审核统

计情况以及最新职称信息模块。如图 2-1 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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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1 

 待审核：显示申报人员提交到单位的所有待审核数据，点击“审核”按钮，可以

直接审核该数据； 

 审核统计：通过环形图统计单位审核通过的申报人员信息； 

 最新计划信息：显示所有的职称申报计划和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选拔计

划，并且以列表形式展示。点击“查看”按钮可以查看具体的计划信息；点击“委

托”导出委托评审函线下盖章并上传委托评审函（具体操作参照职称申报—评审

计划）。 

三、业绩档案 

（一）页面展示 

业绩档案页面主要展示本单位人员提交的业绩库信息。左侧分类展示业绩库,包

括：基本信息、考核表彰、能力条件、工作业绩、论文著作科研、对外援助、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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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用；右侧通过环形图来统计业绩库数据。如图 3-1 所示： 

 

图 3-1 

（二）业绩审核 

点击业绩档案左侧分类名称，展开后可以查看每个业绩项的相关信息。以“基

本信息”为例： 

(1) 点击“基本信息”，即可看到“工作经历（4/3）”、“教育经历（2/1）”、“继

续教育（5/3）”三个业绩项，括号里的数字分别为该业绩项全部数据和已审核

的数据。如图 3-2 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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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2 

(2) 点击“工作经历”，进入“工作经历”页面。如图 3-3 所示： 

 

图 3-3 

 查询：输入提示的条件（申报人、工作单位进行查询）可筛选查询相应的业绩库

数据； 

 全部：显示所有未审核、审核通过、退回和终止的业绩库数据； 

 审核中：显示所有待审核的业绩库数据。点击“审核”按钮，即可审核； 

 审核通过：显示所有已审核通过的业绩库数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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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退回：显示所有退回的业绩库数据。 

(3) 单位点击“审核”按钮，即可查看工作经历详细信息并审核，如图 3-4、图 3-5

所示： 

 

图 3-4 

 

图 3-5 

 通过：若单位对申报人提交的业绩库信息认可，则点击“通过”按钮，系统默认

同意的审批意见，也可自行输入审批意见或选择公共意见、增加我的意见作为审

批意见。如图 3-6 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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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6 

 退回：若申报人提交的业绩库信息不完善需修改，单位可点击“退回”按钮，一

次性告知退回意见，也选择公共意见或增加我的意见作为审批意见，点击“确定”

按钮即可退回申报人进行修改。如图 3-7 所示： 

 

图 3-7 

 终止：若单位对申报人提交的业绩库数据不予认可，即业绩库数据存在虚假等情

况，则可点击“终止”按钮，输入终止意见，也可选择公共意见或增加我的意见

作为审批意见，点击“确定”按钮，将该业绩库审核流程进行终止，一旦终止该

业绩库数据将无法再使用。如图 3-8 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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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8 

(4) 当多个申报人提交多条工作经历时，单位勾选需审核的工作经历，点击“批量审

核”按钮，输入审核意见，点击“确定”按钮，即审核通过多条数据。如图 3-9

所示： 

 

图 3-9 

 其它业绩档案审核同“工作经历”操作流程相同，具体参照以上步骤操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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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职称申报 

点击“职称申报”，进入职称申报页面，显示申报情况和评审计划。 

（一）申报情况 

在申报情况的“待审核”列表中，点击申报材料后的“审核”按钮，进入审核

页面，点击“详情”可以查看申报人员具体的职称申报材料，点击右边的导航栏，

可以定位到该位置查看，如图 4-1、图 4-2 所示： 

 

图 4-1 

 

图 4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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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序号前的“>”按钮，可展开查看申报信息的具体内容及附件等。如图 4-3

所示： 

 

图 4-3 

单位审核通过职称申报材料之前，点击“单位推荐意见”，上传单位公示证明

和材料、单位推荐意见等。如图 4-4、图 4-5 所示： 

注：如果单位为事业单位，在审核通过职称申报材料时，需要选择该申报人员

是否占用本单位的职位数（不占用时需填写说明），点击“推荐”按钮。另请仔细

审核申报人员现有职称的聘任情况，如聘期是否填写正确等。 

 

图 4-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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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钮，即可提交至该单位审核。例如：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申报人员申报会计系

列如果需要同时经过蚌埠市卫健委和蚌埠市财政局审核，单位可以选择增加蚌埠

市卫健委审核，该申报材料会提交到卫健委审核。如图 4-7 所示： 

 

图 4-7 

(3) 当增加的单位审核通过之后，默认下一审核节点是申报人员的所在单位。职称申

报材料返回该单位，需经所在单位再次审核，只有单位选择默认的审核节点，该

职称申报材料经默认的审核节点审核后继续提交到下一审核节点。例如：申报人

的职称申报材料经蚌埠市卫健委审核通过之后回到所在单位，所在单位选择默认

审核节点为蚌埠市财政局审核，蚌埠市财政局审核之后提交至蚌埠市人社局审

核。如图 4-8 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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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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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温馨提示：管理员可在我的意见中新增常用的审批意见模板，方便审核时直接选

择。如图 4-11 所示： 

 

图 4-11 

（二）评审计划 

评审计划展示所有评审计划信息。可输入计划名称、年度、评审级别、计划类

型进行搜索相应的计划。显示年度、计划名称、评委会、评审级别、申报起止日期。

如图 4-12 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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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-12 

 点击“查看”按钮，可以查看具体的评审计划信息。 

 点击“委托”按钮，显示委托评审页面。点击“导出委托评审函”，系统导出

Word 版本的委托评审函，单位线下盖章签字再点击“上传委托函”，输入委托

名称和委托人数，并将委托评审函上传至系统。如图 4-13、图 4-14 所示： 

注：单位是否需要上传委托评审函，请根据线下实际情况判断，并非所有单位都要

上传委托评审函，如县区单位申报省里高评会，是由市人社统一出具委托评审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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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-13 

 

图 4-14 

五、人员注册审核 

人员注册审核页面显示本单位人员注册的基本信息，如姓名、性别、证件号码、

手机号码、政治面貌、邮箱、注册时间、审核状态等。点击操作栏的“审核”按钮，

即可对人员注册情况进行审核。审核通过的人员才可进行业绩库数据的提交和职称

申报。如图 5-1，图 5-2 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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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-1 

 

图 5-2 

六、任务中心 

任务中心是显示所有的审核数据，如申报人员提交的业绩库数据和职称申报数

据，在“待处理”列表中点击申报数据后的“审核”按钮，即可显示相应的申报信

息，可进行通过、退回、终止操作，如图 6-1、图 6-2 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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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-1 

 待处理：显示所有待审核的任务，包括业绩库审核、职称申报审核等； 

 待领取：当单位存在有多个管理员账号时，申报人提交的数据，需要管理员进行

“领取”，才能进行“审核”，即谁负责谁领取谁审核； 

 我已处理：显示所有我已审核通过的业绩库数据。对于我已审核通过的业绩库数

据，单位可撤回重新审核（该业绩库数据未被申报人引用在职称申报中，若被引

用需申报人移除再撤回），对于我已审核通过的职称申报数据，单位也可撤回重

新审核（只能撤回下一审核节点的职称申报数据，同时该申报数据未被领取）； 

 所有已处理：显示所有提交到单位已处理的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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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-2 

七、管理设置 

点击“管理设置”，进入管理设置页面，显示单位信息和岗位核准信息。如图

7-1 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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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-1 

（一）单位信息 

显示单位基本信息和详细信息，如单位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法定代表人

姓名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、联系人姓名、联系人手机号码等。 

点击“完善单位信息”按钮，在弹出的对话框可以修改完善部分信息，修改完

成点击“保存”按钮即可。如下图 7-2 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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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-2 

（二）岗位核准信息（事业单位） 

当单位性质为事业单位时，才显示该菜单。单位需在线录入岗位核准信息（输

入当年岗位的空缺数），同时上传单位盖章后的岗位核准表，设置的信息一旦提交

后，不可再更改。如图 7-3、图 7-4 所示： 

 

图 7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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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-4 

点击“核准表模板下载”，系统会自动下载 Word 版本的“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

员岗位内申报资格核准表”供单位线下填写当年岗位的空缺数并盖单位公章后上传

附件。如图 7-5 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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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-5 

 


